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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单位：嘉黎县农牧业科学技术服务站   
发布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统计周期：2025年1月1日—2025年12月31日
一、前言
为全面贯彻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提升执法透明度与规范化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及上级关于行政执法统计年报制度的要求，现将本单位2025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总体情况、各类执法数据及相关说明予以公示。本年报数据真实准确，涵盖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全部执法类别，不含涉密及脱敏处理后的隐私信息，公示期为长期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






二、行政执法总体情况
（一）执法主体与人员情况
	项目
	数值
	备注

	执法主体数1 （个）
	职权主体0；授权主体0；受委托主体0
	嘉黎县农牧业科学技术服务站

	执法人员情况18 （人） 在岗18；
	培训合格18；调离0 
	年度组织执法培训1场次 


	法制审核人员配备1（人）
	 专职0；兼职1
	其中持证（法律职业资格）0人 













（二）执法基础工作情况
	项目
	具体情况

	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
	编制0项（许可0、处罚0、强制0、检查0等），已公开 


	自由裁量权基准
	现有0项，年度动态调整0项 


	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
	年度审核案件0件，纠正问题0件

	执法公示情况
	事前公示0项；事中公示覆盖率0%；事后公示0件 


	音像记录设备配备
	配备比例0:18（设备数:执法人员数），固定场所记录设备0台









三、各类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
表1：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
	序号
	实施单 位 
	申请数量（件）
	受理数量（件）
	准予许可（件）
	不予许可（件） 
	撤销许可（件）
	 备注

	1
	嘉黎县农牧业科学技术服务站
	0
	0
	0
	0
	0
	含变更、延续许可 

	

合计
	0
	0
	0
	0
	0
	0
	平均办理时限0个工作日 


 






表2：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
	序号
	实施单位
	警告（件）
	 罚款（件）
	没收违法所得/财物（件）
	暂扣许可证（件）
	 责令停产停业（件）
	吊销许可证（件）
	行政拘留（件）
	其他处罚（件）
	合计（件）
	罚没金额（万元）
	备注 

	1
	嘉黎县农牧业科学技术服务站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 并处处罚按最重类别统计 

	
	合计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重大处罚备案0件（涉企0件）


 

         



表3：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
	序号
	实施单位
	行政强制措施（件）
	行政强制执行（件
	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（件）       
	 合计（件）

	
	
	查封场所/财物
	 扣押财物 
	冻结存款/汇款
	其他
	加处罚款/滞纳金
	 划拨存款/汇款
	 拍卖/处理财物
	 排除妨碍/恢复原状
	 代履行
	 其他
	
	

	1
	嘉黎县农牧业科学技术服务站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	合计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





表4：行政检查实施情况统计表
	序号
	实施单 位
	检查总次数（次）
	双随机抽查（次）
	专项检查（次）
	发现问题数（个）
	整改完成数（个）
	立案处罚数（件）
	备注

	1
	嘉黎县农牧业科学技术服务站
	53
	0
	0
	0
	0
	0
	抽查比例0%

	合计
	
	53
	0
	0
	0
	0
	0
	


    








表5：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
	序号
	执法类别
	实施次数（次）
	涉及金额（万元）
	备注

	1
	行政征收
	无
	征收项目：无
	

	2
	行政裁决
	无
	
	

	3
	行政给付
	无
	
	

	4
	行政确认
	无
	
	

	5
	行政奖励
	无
	
	

	6
	其他执法行为
	无
	
	需注明具体类别













四、行政执法监督与救济情况
	项目
	数值
	备注

	投诉举报处理
	收到0件，办结0件
	办结率0% 

	行政复议
	受理0件，维持0件，变更/撤销0件
	复议机关：无

	行政诉讼 
	受理0件，胜诉0件，败诉0件
	诉讼法院：无

	执法过错纠正
	发现0件，整改0件 

	责任追究0人 



五、数据说明与特殊情况备注
1. 统计口径：所有数据均为统计周期内作出执法决定或完成执法行为的数量，复议、诉讼变更/撤销的案件已计入对应统计项。
2. 处罚统计规则：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，按“警告＜罚款＜没收违法所得/财物＜暂扣许可证＜责令停产停业＜吊销许可证＜行政拘留”的权重，计入最重类别的行政处罚。
3. 脱敏处理：行政相对人信息已按规定隐去身份证号后6位、银行账号后8位等隐私内容。
4. 特殊情况：无相关执法职责的类别，填写“无”；未开展执法活动的，填写“0”。


六、联系方式
联 系 人：  次仁央吉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13989967705             
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办公地址：那曲市   嘉黎 县（区） 人民北 路 5 号
七、审批意见

法制机构审核意见：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日期：

机关负责人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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